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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一门关于事物的普

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

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核心部分［1］。唯物辩证思维被认为是指导人类认

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根本思维，其对大学生的多种思

维能力的发展、专业技能学习、综合素质提高均有

指导作用［2］。欧美国家大学教育注重学科多元性，

批判性思维训练贯穿大学教育全过程，有效促进了

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3］，这种批判性思维与马

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具有一致性。法医实践案

件往往十分复杂，需要强大的思维能力作为保障。

然而，目前我国法医学学生的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培

养仍然是教育的薄弱环节。

一、唯物辩证思维能力训练对法医学人才培

养的作用

新时代法医学人才不仅要专业技能良好，而且

要思想品质过硬，还要拥有强大且科学的思维能

力。进入21世纪，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助力高校教

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许多前

沿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手段等得到广泛应

用，思维能力教育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从法

医学人才培养需求角度而言，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对

高质量法医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唯物辩证思维训练有助于法医人才树立

正确的职业理想

在司法实践工作中，法医担负着揭露事实真

相、为刑事案件提供线索、为司法审判提供证据的

作用，因此，法医工作者需要坚定全心为民之心，维

护公平正义之情。大学阶段是学生养成、完善并发

展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医职业道

德品质的关键时期，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能够助其

形成积极主观思想和高尚职业观念。法医人才培

养需要加强学生爱岗敬业美德教育。

国内诸多教育工作者提出大学教育应重视唯

物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4-5］，一方面，辩证思维有利

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来自学业、情感和家庭的

各方面矛盾，以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从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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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事物的本质，打破传统框架限制，提高个人心

理素质，抵御各种影响健康的身心疾病，而且以发

散性思维分析和判断各类问题，易于形成创新性思

维［1］；另一方面，培养辩证思维方式有利于培养大学

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现代化观念，发展学

习能力，提高综合素质［2］。这些亦是优秀法医人才

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加强唯物辩证思维能力训

练符合新时代法医人才培养要求。

（二）唯物辩证思维能力有助于法医人才专业

技能提高

法医学属实践性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属性，法医学实践案件往往涉及医学和法律知

识、社会因素等复杂问题，需要法医工作者具有强

大的科学思维分析能力，能够准确处理这些复杂问

题，这就要求法医人才培养体系引入科学思维分析

能力训练。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能够帮助学

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给学生观察和

分析一切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立场和方

法。辩证唯物主义能够帮助科研人员不受旧观

念、旧理论束缚，拓展思路，提出新观念、树立新理

论，准确把握科学发展方向，是进行医学教育的正

确指导思想［4，6］。为满足法医实践要求，法医人才

培养应在初级阶段引入唯物辩证思维教育，让学生

尽快适应并解决复杂多变的专业问题，为将来担起

岗位重任而做好充分准备。

（三）唯物辩证法有助于促进法医人才综合素

质提升

目前，已有较多学者提倡在各个医学分支学科

教学中加强唯物辩证思维培养。张慧明［7］提出，在

病理学实验教学中融入哲学观点可使学生正确认

识疾病的内因与外因、整体与局部、形态结构与机

能代谢，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创新思维。孙

树秦等［8］认为，用哲学思想指导生化教学全程，将传

授知识与素质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综合素质

教育落到了实处。王青松等［9］认为，将唯物辩证思

维教育运用到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第二课堂教学

能够显著提高教学效果。辩证法才是打开科学思

维方式的钥匙，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探索都离

不开辩证法，培育大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必须通

过加强文化底蕴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来克服影响其思维形成的负面因素。

综上，唯物辩证思维培养对学生树立科学思维、发

展专业能力和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具有良好作用，亦

是法医人才培养所必需的。

二、法医学人才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培养中存

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法医学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所需的卓越人才为目标，但唯物辩证思维能力教

育仍然是薄弱环节，存在着重视度不够、课程建设融

合度不充分以及对学生需求不了解等问题，对法医学

高素质综合型卓越人才的培养存在不利影响。

（一）现有法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对唯物辩证思

维能力训练重视不够

将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培训融入法医学人才培

养中，顺应法医学教学发展前沿要求，能够促进本

专业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然而大部分开设法医学专

业的高校对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缺乏重视。

随着立德树人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许多学

者已经关注到素质教育与唯物辩证思维培养间的

内在联系，认为这种教学创新在素质教育和人才培

养中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相关报道在法医学教

育领域还比较少见，百茹峰等［10］提出，在法医学实

践中各个法医分支学科的前沿问题需要用辩证思

维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并解决这些难题。与医学

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较，把唯物辩证能力培养有效融

入教学，大部分法医从教者还未能意识到或已有重

视但还未付诸实践。

综上，尽管许多医学分支学科已把学生唯物辩证

思维能力培养作为重点内容，但是法医学科对唯物辩

证思维能力培养的作用认识不深，唯物辩证理论知识

欠缺，以及对法医实践中蕴含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不了

解，这些均缘于法医学科与唯物辩证学联系不紧密，

因此加强两者关联可互补互促，意义重大。

（二）法医学教学建设欠缺与唯物辩证思维元素

的融合

传统法医教学模式以“理论学习+实践训练”为

主，随着基于案例的一些教学方法的引入，学生专

业和思维能力得到加强。然而，实际上学生更多得

到的是经验性思维训练，这种思维模式通常以自主

探索或教师引导为主，学生即使多次应用了唯物辩

证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但他们往往对唯物辩证法

知识理论知之甚少，影响其对唯物辩证思维科学地

理解应用和巩固发展，更无法从理论上掌握唯物辩

证法的实践应用价值。此为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

以下几个方面。

1. 课程设置

法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中缺少专门的科学思维

学习和训练内容，教学过程中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

主要依靠教师引导、学生自发思考、经验分享和实

践，对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的效果有限。在实践

中，所有案件必须查明真相，这需要大量科学客观

的证据支持，在错综复杂的事件真相和证据之间，

需要强大而科学的辩证思维分析能力，用以明辨真

伪、还原事实真相和推断前因后果。从这个角度分

析，高质量法医专业人才培养应当把专业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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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和技能学习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国内高

校中尚未见法医专业课程设置中开设专门的科学

思维学习和训练课程。

2. 教师团队

教师团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认识不

深、重视不足，甚至不清楚其理论体系、应用和价

值，影响学生的唯物辩证思维能力训练效果。国内

开设法医学专业的高校有 30余所，总师资近千人，

尽管大部分教师拥有研究生学历，但基本为医学专

业，且许多青年教师取得博士学位或完成博士后研

究后直接进入教师岗位，缺乏法医实践经验，对解

决法医实践问题所需的唯物辩证思维领悟有限，影

响了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

3. 学生

就学生自身而言，尽管大都完成了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课程学习，但能够保持学习兴趣，做到

理论联系实际的并不多。一方面，医学院校学生对

本门课程重视程度不足，更多是以完成课程考核任

务为主；另一方面，该课程一般设置在学生入学初

的医学基础课程学习阶段，无连续的课程设置，与

法医专业课间隔时间较长，无法有效衔接唯物辩证

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训练。在对145名法医学专业

学生开展的一份调查问卷中，自认为熟悉或精通马

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知识者不足半数（表1）。该调

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医专业学生对该课程

的了解和应用程度还比较有限。在针对法医专业

学生的另一份问卷调查中，半数以上学生表示应当

在理论课、实验课、法医学实践和各类学生活动中

加强思维能力训练（表 2），这表明学生接受或渴望

在专业教育各个阶段的思维能力培养，甚至包括自

主学习思维培养知识。

表 1 法医学专业学生对唯物辩证法知识的掌握程度调查

选项
不了解
一般了解
熟悉
精通

人数（n=145）
17
73
48
07

比例（%）
11.72
50.34
33.10
04.83

（三）法医学人才培养中对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的重视不足

法医学既有自然科学研究内容，又涉及社会科

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法医学需要解决的问

题往往比较复杂，除专业技能教育外，思维能力训

练不可或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为主的科

学思维培养元素亟待融入教学实践。那么，学生对

专业思维能力的掌握度和对唯物辩证思维训练的

重视度如何？在针对法医学本科生关于法医职业

对思维能力的要求调查中，超95%的被调查者认为

“需要”或“非常需要”强的思维能力（表3）；然而，仅

有6.21%学生表示“熟悉”法医疑难复杂问题的思维

方法（表 4）。以上结果显示，法医专业学生的思维

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他们对思维能力训练有着

非常强烈的渴望。目前，尽管课程设置中更加注重

课程思政建设，且越来越多的经典实践案例被引入

课程当中，但基于案例的课程思政往往缺乏对事物

或现象本质的辩证且深入的解析，甚至缺少辩证思

维元素的引入，不利于学生辩证思维的培养。

表 3 法医职业对思维能力认知程度的调查

选项

无所谓

一般

需要

非常需要

人数（n=145）
00
03
51
91

比例（%）

0.0
02.07
35.17
62.76

表 4 在面对复杂法医学问题时对思维方式的了解程度调查

选项

不知道

略知一二

知道

熟悉

人数（n=145）
14
66
56
09

比例（%）

09.66
45.52
38.62
06.21

基于前述，本研究认为亟待加强法医学专业学

生的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培养，顺应法医学教学发展

前沿要求，为促进本专业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应当

在法医学人才培养中融入唯物辩证思维能力训练。

三、加强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的路径探索

基于法医学专业学生培养现状，要全面强化人

才唯物辩证思维能力发展，需要从培养模式改革、

专业课程建设、师资队伍能力和专业实践等多方面

融合唯物辩证思维训练元素。

（一）修订法医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专业课程

一方面，针对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应

尽早启动修订程序，为科学地将唯物辩证思维能力训

练融入教学，应聘请唯物辩证法专家共同参与修订。

在编制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充分重视思维

能力训练在高质量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特别是唯物辩

证思维培养。在法医学教学中，思维能力训练应当涵

盖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各个阶段。此外从

人才自身发展角度，还需结合学生需求、新时代法医

选项

课堂上老师讲授

实验课引入专业思维能力训练

法医实践中获取

学校或协会各类活动中获得训练

通过自主学习提高思维能力

其他

人数（n=145）
082
109
136
074
097
003

占比（%）

56.85
75.17
93.79
51.03
66.90
02.07

表 2 加强专业思维能力训练的途径调查（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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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对人才的新要求和职业领域发展前沿需要，科学

制定培养模式。因此，在专业课程建设特别是课程思

政中融入唯物辩证思维训练元素，对学生专业思维能

力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11］。

另一方面，针对专业课程中存在的对唯物辩证

思维能力训练不足的问题，亦应尽快完善课程建

设，建议法医与唯物辩证法专业搭起长期共建桥

梁，达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目的。国内高校普

遍更多地把法医实践案例融入课程建设，拓展多种

教学模式，如翻转课堂、PBL课程、慕课、微课等，让

学生通过案例领悟法医职业的社会价值定位和职

业思维，这对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

是，这些思维培养形式更多依赖专职教师的思维能

力和专业经验水平，还未上升到指导思维形成的理

论层次，更缺少唯物辩证思维理论和实践的凝练，

此为局限性所在。我们曾探索构建法医学专业案

例资源库，融合思维能力训练，并开设相应的专业

PBL案例教学，对学生专业思维提高效果良好［12］。

未来，在法医课程建设中，案例资源的优化整合中

除法医专业思维分析外，还应融合唯物辩证思维理

论，让学生既学到法医专业知识和经验，又训练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这种模式既可以凝练

法医实践中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又能够提升教

师的唯物辩证思维水平，还可为唯物辩证法专业提

供大量的实践案例。

（二）加强教师团队唯物辩证思维教学能力

良好的教学质量需要高质量教学团队的保障，

要发挥专业教学的思维能力训练作用，需要专职教

师具有良好的唯物辩证思维能力、扎实的专业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法医学实践经验。目前，尽管新入职教师

普遍拥有高学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但他们的法医学

理论、实践经验往往不足，甚至有些人从未接触过法

医鉴定。此外，许多专职教师对唯物辩证思维理论和

实践了解不多，授课效果有限。基于以上问题笔者提

出：①法医学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的学科交叉

融合；②为新进教职工配备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

学导师，帮助他们快速提高教学能力。

笔者所在法医学专业曾探索与唯物辩证法授

课教师合作交流，从唯物辩证思维角度分析法医

学案例，形成针对法医学案例的唯物辩证思维分

析模式，供法医学专业教师授课使用，该举措提高

了专职教师的唯物辩证思维能力，拓展了专业案

例的实用价值，还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

学生学习效果。

（三）组织形式多样的学生课外思维训练活动

为巩固和发展学生对唯物辩证思维的理解、

掌握和灵活应用，笔者认为应从学生日常生活和

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旨在学习和实践唯物

辩证法知识的非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活动，或者

创立学生社团组织。通过专业社团组织的各类唯

物辩证思维拓展活动，让学生领悟唯物辩证思维

在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应用价值，既促进个体身

心健康发展，又可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人生

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思想，切实履行立德树人的

育人理念。

笔者以训练学生唯物辩证思维能力为目标，指导

学生成立了推理研讨社团。该学生社团从创新思维、

医学思维和法医学思维三个角度，先后举办了唯物辩

证思维讲座、情景式推理实践活动和知识竞赛等活

动，针对性地训练辩证思维能力，学生参与热情高涨，

部分学生在创新创业赛事中取得佳绩。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之所需，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教师的使命。将唯物辩

证思维训练有效融入教学，发挥其在高素质法医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需要行业规划、学校重视、学系实

施和教师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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